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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（最新版）》由立法机关相关专家撰写该法的适用提要，帮助读者对每
一个法的精神和精髓有更深入的理解；重点法条注释。
对重点法条进行条文注释，且每个条文都提炼出文主旨，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法条内容；法规案例索引
。
条文下附录关联法规索引和关联案例索引，帮助读者全面掌握法律规范体系，并将法律理论结全到实
际案例中；相关配套规定。
书末附录一些较重要的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司法解释，使读者在使用中更为方便、实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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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
附：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三）
婚姻登记条例
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
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

Page 3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>>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离婚后，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。
 离婚后，哺乳期内的子女，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。
哺乳期后的子女，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，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
具体情况判决。
 第三十七条 （离婚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负担）离婚后，一方抚养的子女，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
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，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，由双方协议；协议不成时，由人民法
院判决。
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，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
定数额的合理要求。
 第三十八条 （离婚后父母的探望权）离婚后，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，有探望子女的权利，另一
方有协助的义务。
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、时间由当事人协议；协议不成时，由人民法院判决。
 父或母探望子女，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，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，应
当恢复探望的权利。
 第三十九条 （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处理）离婚时，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；协议不成时，
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，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。
 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，应当依法予以保护。
 第四十条 （补偿）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，一方因抚育子女、照料
老人、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，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，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。
 第四十一条 （离婚时的夫妻共同债务）离婚时，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，应当共同偿还。
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，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，由双方协议清偿；协议不成时，由人民法院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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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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